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育德  

訴訟代理人  徐建光律師

被      告  駿紳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坤獅  

訴訟代理人  陳威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9,09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99,697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

務、其他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者，被告為中古車商。兩造

約定，由原告提供定存單予訴外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遠信公司）作為擔保取得貸款額度，於向被告購車

之消費者（下稱被告客戶）有貸款需求時，遠信公司即基於

上開與原告間之擔保關係放貸予被告客戶，並將購買車輛設

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再由被告客戶分期還款予遠

信公司。被告則於民國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

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署「附買回

義務案件連帶責任暨風險承擔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

書），承諾「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

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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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

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

項。上述款項經原告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並送達意思表示

後，被告須於3日內給付完畢。...且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

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等語。即

被告客戶未按期向遠信公司繳納分期付款之車貸時，遠信公

司會先向原告求償，由原告先清償予遠信公司，再由原告依

據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求償。嗣被告客戶即訴外人林財田、江

志強、林宏賓、覃德峻、郭福田（下稱系爭客戶）遲延繳

款，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並支出如附表所示之金

額，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9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

債務，而非向被告請求給付；又依系爭切結書，原告可主動

作為即訴訟、取車，不須經被告同意，而正常之尋車取車機

制，應先由原告尋車、取車取得該動產抵押擔保物後，如仍

不足清償，再請求被告買回，惟原告就系爭客戶購買之車輛

未曾尋車、取車，原告既具有作為責任，請求系爭客戶償還

債務及取車附帶買回等能力而不作為，此致損害被告權利；

再者，原告對於系爭客戶所設定抵押物，有權提訴及收取車

輛等行為以保證其債權效力，其應負為此取車保護擔保物以

免滅失受損害擴大之注意義務，然其不作為不欲促於注意而

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之擴大，為與有過失；此外，原告上開

不作為，係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

責，被告得同時依民法第265條行使不安抗辯權，拒絕給付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原名匯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嗣於112年6月20日登記更名為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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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由原告

擔任保證人），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

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

抵押權予遠信公司。

　㈢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

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

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

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

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

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

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

　㈣因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

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

告。

　㈤原告代為清償系爭客戶之分期付款未還款之金額如附表買回

金額欄所示，另作業處理費如附表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解釋意思表

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

148條第2項、第98條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解釋契約，應

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並習

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

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

礎。

　㈡查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

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

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

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

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

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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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有系爭切結書5份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

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原告雖被賦

予得逕行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之權利，然並無以「原告先行

取車或向系爭客戶起訴」作為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條件，

甚於系爭切結書末段載有「甲方（即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

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之文

句，是依系爭切結書整體文義，原告並不負須先行取車或先

對系爭客戶起訴，方得對被告求償之義務，且依民法第746

條之規定，原告亦無庸待對系爭客戶強制執行無果後始能向

被告請求。次查，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由原告擔任保

證人，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

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

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遠信公司核貸通知書1份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可

知於系爭客戶未如期還款予遠信公司時，未來可能受遠信公

司追償者係原告，而非被告，然因遠信公司放貸予系爭客戶

使渠等能順利為價金交付之直接受益者為被告，如被告未對

原告為相等或更大程度之擔保，殊難想像非汽車買賣締約當

事人之原告願先為被告承擔系爭客戶清償不能之風險；況依

系爭切結書，對系爭客戶擁有審核權者為被告，原告僅依約

為審核通過之系爭客戶提供擔保向遠信公司申請貸款，被告

始為有能力評估、預防被告客戶清償不能風險之一方，是以

上開認定原告無須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執行無果即得對被

告為請求之契約解釋，堪認屬合理之風險分配，並與誠信原

則無違。是原告主張其依兩造約定毋庸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

戶訴訟請求清償即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應屬可採。而系

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

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

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相關貸款、設定抵

押、還款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1至216頁)，是依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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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之約定，原告向被告請求其為系爭客戶清償予遠信公

司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

款項，應屬有據。

　㈢至被告抗辯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

債務；又原告可主動為訴訟、取車，卻不作為，對於自己之

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為與有過失，被告並

得依民法第265條拒絕給付云云。惟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

已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諾支付原告為系爭客戶代墊款項及

相關費用，業如上述，是以原告並非基於與系爭客戶之債權

關係向被告請求，而係依與被告簽立之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

給付，與債之相對性原則並無相悖。又系爭切結書雖賦予原

告得先行取車之權利，然依契約文義並無課予原告須先對系

爭客戶起訴、取車之義務，亦非以此作為被告支付代墊相關

費用之條件，已如上述，自不生所謂原告違反不真正義務之

問題，況本件債務性質上非損害賠償之債，而當無民法第21

7條規定之適用，另系爭切結書並未約定原告對被告為給

付，兩造既毋須互為對待給付，自無民法第265條規定之適

用。是被告上開抗辯，顯屬無據。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

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

項、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應

於原告通知給付之3日內給付完畢，是應認兩造約定以原告

通知後3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原告雖主張已透過通訊軟

體LINE合法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否認，而觀原告提出之通

訊軟體LINE擷圖畫面（見本院卷第243頁），僅對話人圖像

顯示「坤獅汽車」，尚難認此對話對象即為被告，是原告此

部分主張，難以採信。惟原告所提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

1日合法送達被告，對被告為請求履行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

示，有送達回證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9頁），故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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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繕本送達後3日即113年7月4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

並自113年7月5日起算被告未於給付期限內為給付之遲延利

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599,090元，及

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

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　　

　　　　　　　　　　　　 

編號 購車人姓名 買回金額 作業處理費 總款項

1 覃德峻 172,127 17,450 226,296

2 林財田  14,830  1,450  52,963

3 林宏賓  86,416  1,950 141,260

4 江志強  87,835 　 450  88,285

5 郭福田  52,102 　 450  90,286

總計 599,0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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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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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育德  
訴訟代理人  徐建光律師
被      告  駿紳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坤獅  
訴訟代理人  陳威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9,09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99,69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其他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者，被告為中古車商。兩造約定，由原告提供定存單予訴外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信公司）作為擔保取得貸款額度，於向被告購車之消費者（下稱被告客戶）有貸款需求時，遠信公司即基於上開與原告間之擔保關係放貸予被告客戶，並將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再由被告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被告則於民國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署「附買回義務案件連帶責任暨風險承擔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承諾「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上述款項經原告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並送達意思表示後，被告須於3日內給付完畢。...且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等語。即被告客戶未按期向遠信公司繳納分期付款之車貸時，遠信公司會先向原告求償，由原告先清償予遠信公司，再由原告依據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求償。嗣被告客戶即訴外人林財田、江志強、林宏賓、覃德峻、郭福田（下稱系爭客戶）遲延繳款，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並支出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9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債務，而非向被告請求給付；又依系爭切結書，原告可主動作為即訴訟、取車，不須經被告同意，而正常之尋車取車機制，應先由原告尋車、取車取得該動產抵押擔保物後，如仍不足清償，再請求被告買回，惟原告就系爭客戶購買之車輛未曾尋車、取車，原告既具有作為責任，請求系爭客戶償還債務及取車附帶買回等能力而不作為，此致損害被告權利；再者，原告對於系爭客戶所設定抵押物，有權提訴及收取車輛等行為以保證其債權效力，其應負為此取車保護擔保物以免滅失受損害擴大之注意義務，然其不作為不欲促於注意而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之擴大，為與有過失；此外，原告上開不作為，係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被告得同時依民法第265條行使不安抗辯權，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原名匯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嗣於112年6月20日登記更名為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㈡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由原告擔任保證人），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
　㈢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
　㈣因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
　㈤原告代為清償系爭客戶之分期付款未還款之金額如附表買回金額欄所示，另作業處理費如附表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98條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並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㈡查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有系爭切結書5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原告雖被賦予得逕行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之權利，然並無以「原告先行取車或向系爭客戶起訴」作為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條件，甚於系爭切結書末段載有「甲方（即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之文句，是依系爭切結書整體文義，原告並不負須先行取車或先對系爭客戶起訴，方得對被告求償之義務，且依民法第746條之規定，原告亦無庸待對系爭客戶強制執行無果後始能向被告請求。次查，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由原告擔任保證人，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遠信公司核貸通知書1份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可知於系爭客戶未如期還款予遠信公司時，未來可能受遠信公司追償者係原告，而非被告，然因遠信公司放貸予系爭客戶使渠等能順利為價金交付之直接受益者為被告，如被告未對原告為相等或更大程度之擔保，殊難想像非汽車買賣締約當事人之原告願先為被告承擔系爭客戶清償不能之風險；況依系爭切結書，對系爭客戶擁有審核權者為被告，原告僅依約為審核通過之系爭客戶提供擔保向遠信公司申請貸款，被告始為有能力評估、預防被告客戶清償不能風險之一方，是以上開認定原告無須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執行無果即得對被告為請求之契約解釋，堪認屬合理之風險分配，並與誠信原則無違。是原告主張其依兩造約定毋庸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訴訟請求清償即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應屬可採。而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相關貸款、設定抵押、還款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1至216頁)，是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原告向被告請求其為系爭客戶清償予遠信公司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應屬有據。
　㈢至被告抗辯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債務；又原告可主動為訴訟、取車，卻不作為，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為與有過失，被告並得依民法第265條拒絕給付云云。惟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已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諾支付原告為系爭客戶代墊款項及相關費用，業如上述，是以原告並非基於與系爭客戶之債權關係向被告請求，而係依與被告簽立之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與債之相對性原則並無相悖。又系爭切結書雖賦予原告得先行取車之權利，然依契約文義並無課予原告須先對系爭客戶起訴、取車之義務，亦非以此作為被告支付代墊相關費用之條件，已如上述，自不生所謂原告違反不真正義務之問題，況本件債務性質上非損害賠償之債，而當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另系爭切結書並未約定原告對被告為給付，兩造既毋須互為對待給付，自無民法第265條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上開抗辯，顯屬無據。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應於原告通知給付之3日內給付完畢，是應認兩造約定以原告通知後3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原告雖主張已透過通訊軟體LINE合法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否認，而觀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擷圖畫面（見本院卷第243頁），僅對話人圖像顯示「坤獅汽車」，尚難認此對話對象即為被告，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以採信。惟原告所提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1日合法送達被告，對被告為請求履行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有送達回證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9頁），故應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後3日即113年7月4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並自113年7月5日起算被告未於給付期限內為給付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599,090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　　
		編號

		購車人姓名

		買回金額



		作業處理費



		總款項



		1

		覃德峻

		172,127

		17,450

		226,296



		2

		林財田

		 14,830

		 1,450

		 52,963



		3

		林宏賓

		 86,416

		 1,950

		141,260



		4

		江志強

		 87,835

		　 450

		 88,285



		5

		郭福田

		 52,102

		　 450

		 90,286



		總計

		


		


		


		599,09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育德  
訴訟代理人  徐建光律師
被      告  駿紳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坤獅  
訴訟代理人  陳威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9,09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99,69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
    、其他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者，被告為中古車商。兩造約
    定，由原告提供定存單予訴外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遠信公司）作為擔保取得貸款額度，於向被告購車之
    消費者（下稱被告客戶）有貸款需求時，遠信公司即基於上
    開與原告間之擔保關係放貸予被告客戶，並將購買車輛設定
    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再由被告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
    公司。被告則於民國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
    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署「附買回義
    務案件連帶責任暨風險承擔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
    承諾「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
    、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
    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
    、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上述
    款項經原告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並送達意思表示後，被告須
    於3日內給付完畢。...且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
    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等語。即被告客戶未
    按期向遠信公司繳納分期付款之車貸時，遠信公司會先向原
    告求償，由原告先清償予遠信公司，再由原告依據系爭切結
    書向被告求償。嗣被告客戶即訴外人林財田、江志強、林宏
    賓、覃德峻、郭福田（下稱系爭客戶）遲延繳款，由原告代
    為清償予遠信公司，並支出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為此，爰依
    系爭切結書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59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
    債務，而非向被告請求給付；又依系爭切結書，原告可主動
    作為即訴訟、取車，不須經被告同意，而正常之尋車取車機
    制，應先由原告尋車、取車取得該動產抵押擔保物後，如仍
    不足清償，再請求被告買回，惟原告就系爭客戶購買之車輛
    未曾尋車、取車，原告既具有作為責任，請求系爭客戶償還
    債務及取車附帶買回等能力而不作為，此致損害被告權利；
    再者，原告對於系爭客戶所設定抵押物，有權提訴及收取車
    輛等行為以保證其債權效力，其應負為此取車保護擔保物以
    免滅失受損害擴大之注意義務，然其不作為不欲促於注意而
    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之擴大，為與有過失；此外，原告上開
    不作為，係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
    ，被告得同時依民法第265條行使不安抗辯權，拒絕給付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原名匯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嗣於112年6月20日登記更名為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㈡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由原告
    擔任保證人），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
    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
    抵押權予遠信公司。
　㈢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
    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
    、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
    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
    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
    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
    用、訴訟費用等款項。
　㈣因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
    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
    告。
　㈤原告代為清償系爭客戶之分期付款未還款之金額如附表買回
    金額欄所示，另作業處理費如附表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解釋意思表
    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
    148條第2項、第98條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解釋契約，應
    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並習
    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
    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
　㈡查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
    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
    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
    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
    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
    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
    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有系爭切結書5份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原告雖被賦予
    得逕行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之權利，然並無以「原告先行取
    車或向系爭客戶起訴」作為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條件，甚
    於系爭切結書末段載有「甲方（即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
    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之文句，
    是依系爭切結書整體文義，原告並不負須先行取車或先對系
    爭客戶起訴，方得對被告求償之義務，且依民法第746條之
    規定，原告亦無庸待對系爭客戶強制執行無果後始能向被告
    請求。次查，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由原告擔任保證人
    ，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
    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
    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遠信公司核貸通知書1份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可知於
    系爭客戶未如期還款予遠信公司時，未來可能受遠信公司追
    償者係原告，而非被告，然因遠信公司放貸予系爭客戶使渠
    等能順利為價金交付之直接受益者為被告，如被告未對原告
    為相等或更大程度之擔保，殊難想像非汽車買賣締約當事人
    之原告願先為被告承擔系爭客戶清償不能之風險；況依系爭
    切結書，對系爭客戶擁有審核權者為被告，原告僅依約為審
    核通過之系爭客戶提供擔保向遠信公司申請貸款，被告始為
    有能力評估、預防被告客戶清償不能風險之一方，是以上開
    認定原告無須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執行無果即得對被告為
    請求之契約解釋，堪認屬合理之風險分配，並與誠信原則無
    違。是原告主張其依兩造約定毋庸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訴
    訟請求清償即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應屬可採。而系爭客
    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
    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等節，
    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相關貸款、設定抵押、還款
    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1至216頁)，是依系爭切結書之
    約定，原告向被告請求其為系爭客戶清償予遠信公司之本金
    、利息、遲延利息以及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應
    屬有據。
　㈢至被告抗辯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
    債務；又原告可主動為訴訟、取車，卻不作為，對於自己之
    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為與有過失，被告並
    得依民法第265條拒絕給付云云。惟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
    已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諾支付原告為系爭客戶代墊款項及
    相關費用，業如上述，是以原告並非基於與系爭客戶之債權
    關係向被告請求，而係依與被告簽立之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
    給付，與債之相對性原則並無相悖。又系爭切結書雖賦予原
    告得先行取車之權利，然依契約文義並無課予原告須先對系
    爭客戶起訴、取車之義務，亦非以此作為被告支付代墊相關
    費用之條件，已如上述，自不生所謂原告違反不真正義務之
    問題，況本件債務性質上非損害賠償之債，而當無民法第21
    7條規定之適用，另系爭切結書並未約定原告對被告為給付
    ，兩造既毋須互為對待給付，自無民法第265條規定之適用
    。是被告上開抗辯，顯屬無據。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
    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應於原
    告通知給付之3日內給付完畢，是應認兩造約定以原告通知
    後3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原告雖主張已透過通訊軟體LIN
    E合法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否認，而觀原告提出之通訊軟
    體LINE擷圖畫面（見本院卷第243頁），僅對話人圖像顯示
    「坤獅汽車」，尚難認此對話對象即為被告，是原告此部分
    主張，難以採信。惟原告所提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1日
    合法送達被告，對被告為請求履行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
    有送達回證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9頁），故應以起訴
    狀繕本送達後3日即113年7月4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並自
    113年7月5日起算被告未於給付期限內為給付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599,090元，及
    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
    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　　
編號 購車人姓名 買回金額  作業處理費  總款項 1 覃德峻 172,127 17,450 226,296 2 林財田  14,830  1,450  52,963 3 林宏賓  86,416  1,950 141,260 4 江志強  87,835 　 450  88,285 5 郭福田  52,102 　 450  90,286 總計    599,09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育德  
訴訟代理人  徐建光律師
被      告  駿紳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坤獅  
訴訟代理人  陳威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9,09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99,69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其他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者，被告為中古車商。兩造約定，由原告提供定存單予訴外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信公司）作為擔保取得貸款額度，於向被告購車之消費者（下稱被告客戶）有貸款需求時，遠信公司即基於上開與原告間之擔保關係放貸予被告客戶，並將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再由被告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被告則於民國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署「附買回義務案件連帶責任暨風險承擔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承諾「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上述款項經原告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並送達意思表示後，被告須於3日內給付完畢。...且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等語。即被告客戶未按期向遠信公司繳納分期付款之車貸時，遠信公司會先向原告求償，由原告先清償予遠信公司，再由原告依據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求償。嗣被告客戶即訴外人林財田、江志強、林宏賓、覃德峻、郭福田（下稱系爭客戶）遲延繳款，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並支出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9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債務，而非向被告請求給付；又依系爭切結書，原告可主動作為即訴訟、取車，不須經被告同意，而正常之尋車取車機制，應先由原告尋車、取車取得該動產抵押擔保物後，如仍不足清償，再請求被告買回，惟原告就系爭客戶購買之車輛未曾尋車、取車，原告既具有作為責任，請求系爭客戶償還債務及取車附帶買回等能力而不作為，此致損害被告權利；再者，原告對於系爭客戶所設定抵押物，有權提訴及收取車輛等行為以保證其債權效力，其應負為此取車保護擔保物以免滅失受損害擴大之注意義務，然其不作為不欲促於注意而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之擴大，為與有過失；此外，原告上開不作為，係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被告得同時依民法第265條行使不安抗辯權，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原名匯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嗣於112年6月20日登記更名為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㈡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由原告擔任保證人），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
　㈢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
　㈣因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
　㈤原告代為清償系爭客戶之分期付款未還款之金額如附表買回金額欄所示，另作業處理費如附表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98條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並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㈡查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有系爭切結書5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原告雖被賦予得逕行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之權利，然並無以「原告先行取車或向系爭客戶起訴」作為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條件，甚於系爭切結書末段載有「甲方（即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之文句，是依系爭切結書整體文義，原告並不負須先行取車或先對系爭客戶起訴，方得對被告求償之義務，且依民法第746條之規定，原告亦無庸待對系爭客戶強制執行無果後始能向被告請求。次查，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由原告擔任保證人，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遠信公司核貸通知書1份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可知於系爭客戶未如期還款予遠信公司時，未來可能受遠信公司追償者係原告，而非被告，然因遠信公司放貸予系爭客戶使渠等能順利為價金交付之直接受益者為被告，如被告未對原告為相等或更大程度之擔保，殊難想像非汽車買賣締約當事人之原告願先為被告承擔系爭客戶清償不能之風險；況依系爭切結書，對系爭客戶擁有審核權者為被告，原告僅依約為審核通過之系爭客戶提供擔保向遠信公司申請貸款，被告始為有能力評估、預防被告客戶清償不能風險之一方，是以上開認定原告無須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執行無果即得對被告為請求之契約解釋，堪認屬合理之風險分配，並與誠信原則無違。是原告主張其依兩造約定毋庸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訴訟請求清償即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應屬可採。而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相關貸款、設定抵押、還款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1至216頁)，是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原告向被告請求其為系爭客戶清償予遠信公司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應屬有據。
　㈢至被告抗辯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債務；又原告可主動為訴訟、取車，卻不作為，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為與有過失，被告並得依民法第265條拒絕給付云云。惟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已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諾支付原告為系爭客戶代墊款項及相關費用，業如上述，是以原告並非基於與系爭客戶之債權關係向被告請求，而係依與被告簽立之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與債之相對性原則並無相悖。又系爭切結書雖賦予原告得先行取車之權利，然依契約文義並無課予原告須先對系爭客戶起訴、取車之義務，亦非以此作為被告支付代墊相關費用之條件，已如上述，自不生所謂原告違反不真正義務之問題，況本件債務性質上非損害賠償之債，而當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另系爭切結書並未約定原告對被告為給付，兩造既毋須互為對待給付，自無民法第265條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上開抗辯，顯屬無據。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應於原告通知給付之3日內給付完畢，是應認兩造約定以原告通知後3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原告雖主張已透過通訊軟體LINE合法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否認，而觀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擷圖畫面（見本院卷第243頁），僅對話人圖像顯示「坤獅汽車」，尚難認此對話對象即為被告，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以採信。惟原告所提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1日合法送達被告，對被告為請求履行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有送達回證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9頁），故應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後3日即113年7月4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並自113年7月5日起算被告未於給付期限內為給付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599,090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　　
		編號

		購車人姓名

		買回金額



		作業處理費



		總款項



		1

		覃德峻

		172,127

		17,450

		226,296



		2

		林財田

		 14,830

		 1,450

		 52,963



		3

		林宏賓

		 86,416

		 1,950

		141,260



		4

		江志強

		 87,835

		　 450

		 88,285



		5

		郭福田

		 52,102

		　 450

		 90,286



		總計

		


		


		


		599,09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3號
原      告  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育德  
訴訟代理人  徐建光律師
被      告  駿紳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坤獅  
訴訟代理人  陳威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9,09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99,69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其他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者，被告為中古車商。兩造約定，由原告提供定存單予訴外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信公司）作為擔保取得貸款額度，於向被告購車之消費者（下稱被告客戶）有貸款需求時，遠信公司即基於上開與原告間之擔保關係放貸予被告客戶，並將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再由被告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被告則於民國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署「附買回義務案件連帶責任暨風險承擔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承諾「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上述款項經原告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並送達意思表示後，被告須於3日內給付完畢。...且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等語。即被告客戶未按期向遠信公司繳納分期付款之車貸時，遠信公司會先向原告求償，由原告先清償予遠信公司，再由原告依據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求償。嗣被告客戶即訴外人林財田、江志強、林宏賓、覃德峻、郭福田（下稱系爭客戶）遲延繳款，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並支出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為請求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99,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債務，而非向被告請求給付；又依系爭切結書，原告可主動作為即訴訟、取車，不須經被告同意，而正常之尋車取車機制，應先由原告尋車、取車取得該動產抵押擔保物後，如仍不足清償，再請求被告買回，惟原告就系爭客戶購買之車輛未曾尋車、取車，原告既具有作為責任，請求系爭客戶償還債務及取車附帶買回等能力而不作為，此致損害被告權利；再者，原告對於系爭客戶所設定抵押物，有權提訴及收取車輛等行為以保證其債權效力，其應負為此取車保護擔保物以免滅失受損害擴大之注意義務，然其不作為不欲促於注意而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之擴大，為與有過失；此外，原告上開不作為，係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被告得同時依民法第265條行使不安抗辯權，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原名匯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嗣於112年6月20日登記更名為匯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㈡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由原告擔任保證人），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
　㈢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
　㈣因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
　㈤原告代為清償系爭客戶之分期付款未還款之金額如附表買回金額欄所示，另作業處理費如附表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98條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並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㈡查兩造分別於110年9月21日、111年5月4日、111年6月7日、111年7月6日、111年8月18日簽訂系爭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約定如貸放後，上開分期付款客戶發生任何一期延遲繳款、逾催、呆帳等情事，原告可逕行訴訟、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且被告須無條件全額支付本案件應結清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所有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有系爭切結書5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1、171、187、201、2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原告雖被賦予得逕行取車無須經被告同意之權利，然並無以「原告先行取車或向系爭客戶起訴」作為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條件，甚於系爭切結書末段載有「甲方（即被告）願依照民法第746條第1款之規定：拋棄民法第745條之先訴抗辯權」之文句，是依系爭切結書整體文義，原告並不負須先行取車或先對系爭客戶起訴，方得對被告求償之義務，且依民法第746條之規定，原告亦無庸待對系爭客戶強制執行無果後始能向被告請求。次查，系爭客戶向被告購買汽車，由原告擔任保證人，另向遠信公司申辦貸款，核貸後由遠信公司將貸款撥款予被告，再由系爭客戶分期還款予遠信公司，並就購買車輛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予遠信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遠信公司核貸通知書1份可佐（見本院卷第157頁），可知於系爭客戶未如期還款予遠信公司時，未來可能受遠信公司追償者係原告，而非被告，然因遠信公司放貸予系爭客戶使渠等能順利為價金交付之直接受益者為被告，如被告未對原告為相等或更大程度之擔保，殊難想像非汽車買賣締約當事人之原告願先為被告承擔系爭客戶清償不能之風險；況依系爭切結書，對系爭客戶擁有審核權者為被告，原告僅依約為審核通過之系爭客戶提供擔保向遠信公司申請貸款，被告始為有能力評估、預防被告客戶清償不能風險之一方，是以上開認定原告無須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執行無果即得對被告為請求之契約解釋，堪認屬合理之風險分配，並與誠信原則無違。是原告主張其依兩造約定毋庸先行取車或對系爭客戶訴訟請求清償即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應屬可採。而系爭客戶未按期還款予遠信公司，由原告代為清償予遠信公司，遠信公司並將對系爭客戶之債權及動產抵押權讓與原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相關貸款、設定抵押、還款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1至216頁)，是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原告向被告請求其為系爭客戶清償予遠信公司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以及相關代墊費用、訴訟費用等款項，應屬有據。
　㈢至被告抗辯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理應向系爭客戶請求償還債務；又原告可主動為訴訟、取車，卻不作為，對於自己之利益維護有所疏忽懈怠，應自負其責，為與有過失，被告並得依民法第265條拒絕給付云云。惟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已放棄先訴抗辯權，並承諾支付原告為系爭客戶代墊款項及相關費用，業如上述，是以原告並非基於與系爭客戶之債權關係向被告請求，而係依與被告簽立之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與債之相對性原則並無相悖。又系爭切結書雖賦予原告得先行取車之權利，然依契約文義並無課予原告須先對系爭客戶起訴、取車之義務，亦非以此作為被告支付代墊相關費用之條件，已如上述，自不生所謂原告違反不真正義務之問題，況本件債務性質上非損害賠償之債，而當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另系爭切結書並未約定原告對被告為給付，兩造既毋須互為對待給付，自無民法第265條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上開抗辯，顯屬無據。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依系爭切結書，被告應於原告通知給付之3日內給付完畢，是應認兩造約定以原告通知後3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原告雖主張已透過通訊軟體LINE合法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否認，而觀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擷圖畫面（見本院卷第243頁），僅對話人圖像顯示「坤獅汽車」，尚難認此對話對象即為被告，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以採信。惟原告所提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1日合法送達被告，對被告為請求履行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有送達回證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9頁），故應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後3日即113年7月4日作為被告之給付期限，並自113年7月5日起算被告未於給付期限內為給付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599,090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附表：　　
編號 購車人姓名 買回金額  作業處理費  總款項 1 覃德峻 172,127 17,450 226,296 2 林財田  14,830  1,450  52,963 3 林宏賓  86,416  1,950 141,260 4 江志強  87,835 　 450  88,285 5 郭福田  52,102 　 450  90,286 總計    599,090元 

　　　　　　　　　　　　 


